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教職員工互助辦法

                    　　　           84.1.26校務會議討論通過並自84.2.25生效

                                     93.8.30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宗旨：為發揚互助精神，增進同仁福利，特定本辦法。

二、本辦法以服務本校編制內之教職員工為對象，並以自由參加為原則，可申請退出，惟退出後，嗣後不得再加入。

三、互助事項及其範圍：

（一）退休（職）互助：以奉准退休（職）者為限。

（二）喪葬互助：以員工本人或父母、配偶、子女為限。為人養（繼）子女者以申領生父母及養父母部份為限。同一父母之員工協商一人領受。已婚女性員工以父母及公婆為限。

四、互助項目、金額如下：

（一）退休（職）互助：員工每人送新台幣三百元。

（二）喪葬互助：

１、本人死亡時，員工每人送新台幣五百元。夫妻檔若一方死亡時，限領取一人之互助金，不得同時領受本項第二款配偶部份之互助金。

２、父母、配偶、子女死亡時，員工每人送新台幣三百元，惟夫妻檔及同一父母之員工以扣繳一人為原則。

五、致送方式：由參加同仁填寫委託同意書，遇有互助事實發生時，委請出納組自本人薪資中代扣互助金。

六、互助金額之調整：前述所訂各項互助金額遇物價有波動時得於校務會議時提出檢討酌予調整。

七、喜慶方面本不舖張原則請同仁自由參加，學校不統一辦理。

八、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同意委託書
　　本人自願參加本校經校務會議通過之「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教職員工互助辦法」，並於互助項目事實發生時，為便宜行事，委託學校出納組自本人薪資中代扣互助金

　　　　　　　　　　　　　立同意委託書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